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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赞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和再质押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并对公告中的

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。 

浙江赞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股东陆伟娟女士分别于2015

年5月21日、2015年11月24日将其持有的本公司高管锁定股2,608,700股、

2,890,200股质押给上海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。详见公司于2015年5月28

日、2015年11月30日发布的《关于股东股份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

2015-048、2015-085）。2016年5月4日，公司实施了2015年度权益分派方案，以

160,000,000股为基数，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股。权益分配方

案实施完成后，陆伟娟女士上述质押给上海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本公司

高管锁定股分别增至5,217,400股（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.63%）、5,780,400股（占

本公司总股本的1.81%）。 

公司近日接到股东陆伟娟女士的函告，获悉： 

1、2016年5月20日已将上述质押给上海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

5,217,400股高管锁定股购回并办理解除质押，并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

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股份解除质押手续。 

2、2016年5月24日已将上述质押给上海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

5,780,400股高管锁定股购回并办理解除质押，并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

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股份解除质押手续。 

3、2016年5月23日将其持有的本公司高管锁定股5,217,400股质押给上海海

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，相关手续已办理完毕。 

4、2016年5月25日将其持有的本公司高管锁定股5,340,000股质押给上海海

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，相关手续已办理完毕。 

具体事项如下： 

一、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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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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陆

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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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10,557,400 - - - 52.44%  

三、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情况 

截至公告披露日，陆伟娟女士持有公司股份20,131,228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

比例6.29%。本次解除质押后，陆伟娟质押股份为14,557,400股，占公司总股本

的4.55%，占其持有公司股份的72.31%。 

四、备查文件 

1、股票质押回购业务交易确认书； 

2、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股份冻结明细。 

浙江赞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5月26日 

 




